附件1

惠州市2021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
课题申请书





课  题  名  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课 题 负 责 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负责人所在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填  表  日  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
惠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
2021年3月

说   明

一、课题负责人及其所在单位必须认真填写本《申请书》，并制定课题研究计划。
二、课题负责人必须在2021年11月30日前完成研究工作，并提交研究成果。
三、课题负责人完成研究工作后必须按照《惠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向我办提出鉴定申请（若成果被市委、市政府相关领导批示或有关部门采纳，请一并附上）。我办在接到申请后将统一组织专家进行评审。鉴定合格者，由我办颁发结项证书。










一、基本情况
	课题名称
	

	负责人姓名
	
	性别
	
	民族
	
	出生年月
	

	行政职务
	
	专业职务
	
	研究专长
	

	工作单位
	

	联系电话
	

	通讯地址
	

	邮政编码
	

	





主


要


参


加


者
	姓  名
	性别
	出生
年月
	专业
职务
	研究
专长
	学历
	学位
	工  作  单  位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预期成果
及字数
	




二、课题设计论证
	1.本课题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，选题意义和价值。2.本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和重点难点，主要观点和创新之处，基本思路和方法。3.课题负责人近年来的前期相关研究成果，主要参考文献。




三、项目负责人正在承担的其他项目
	项目名称
	批准单位
	项目类别
	批准时间
	完成时间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四、项目负责人和主要参加者已有与本项目相关的主要研究成果
	成果名称
	作　者
	成果形式
	出版单位
或发表刊物
	出版或发表
时间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五、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审核意见
	申请书所填写的内容是否属实；课题负责人和参加者的政治、业务素质是否适合承担本课题的研究工作；能否提供完成本课题所需的时间和条件；是否同意承担本课题的管理和信誉保证。

经审核，申请书所填写的内容属实；课题负责人和参加者的政治、业务素质适合承担本课题的研究
[bookmark: _GoBack]工作；能提供完成本课题所需的时间和条件；同意承担本课题的管理和信誉保证。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单位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公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六、惠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意见
	



   
单位公章
年   月   日



七、惠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审批意见
	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公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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